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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49 號 委員 提案第 28865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鑑於現行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未區分

電影映演業之營業形態、不分映演電影片新舊性質，一律限

制電影片映演業映演廣告片時間合計每場不得超過 9 分鐘之

規定，有過度限制映演業營業自由與干涉自由競爭市場機制

而難認可達成本法立法目的，爰擬具「電影法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未區分電影映演業（下稱映演業）之營業形態、不分映演電影片

新舊性質，一律限制映演業映演廣告片時間合計每場不得超過 9 分鐘之規定，有過度限制

映演業營業自由與干涉自由競爭市場機制而難認可達成本法立法目的，此有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 110 年度簡字第 12 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二、映演業播映電影獲利方式，因電影新舊有所不同，通常可分為以播映首映（院線）或非首

映（二輪，不含因特定目的再播映舊片之特別情形）電影為區別。基於電影是否為首映，

導致之門票價格差異，映演業如何安排該映演期間，涉及其獲利手段，實質影響其生存與

營業權，自難將專以播映二輪電影為主要營業獲利之映演業與以播映院線電影為主要營業

之映演業等同視之並為相同營業手段之規制。為避免過度侵害映演業之自主商業決策與自

由市場競爭機制，爰修正本法第十四條條文。 

三、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應以要求映演業於出售門票前揭示全部映演期間安排（預告片、廣告

片、映演正片時間），使該播映安排成為其契約內容，供消費者決定是否接受映演業之映

演安排而願意至其映演場所消費，爰修正本法第十五條條文。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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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

電影片映演業之營業方式，

就映演廣告片時間加以分別

規定。 

第十四條 電影片映演業映演

廣告片時間，應遵守中央主

管機關之規定。 

一、修正本條文。 

二、現行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未區分電影映演業（下稱映

演業）之營業形態、不分映

演電影片新舊性質，一律限

制映演業映演廣告片時間合

計每場不得超過 9 分鐘之規

定，有過度限制映演業營業

自由與干涉自由競爭市場機

制而難認可達成本法立法目

的，此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 年度簡字第 12 號判決

要旨可資參照。 

三、映演業播映電影獲利方式

，因電影新舊有所不同，通

常可分為以播映首映（院線

）或非首映（二輪，不含因

特定目的再播映舊片之特別

情形）電影為區別。基於電

影是否為首映，導致之門票

價格差異，映演業如何安排

該映演期間，涉及其獲利手

段，實質影響其生存與營業

權，自難將專以播映二輪電

影為主要營業獲利之映演業

與以播映院線電影為主要營

業之映演業等同視之並為相

同營業手段之規制。 

四、承上，如播放預告片或其

他廣告片並無違反播映規範

，自無理由強制映演就全部

映演期間為相同安排或予以

抽象性之相同限制。中央主

管機關應視電影片映演業之

營業方式，就映演廣告片時

間加以分別規定，避免過度

侵害映演業之自主商業決策

與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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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條文。 

第十五條 電影片映演業於每

一電影片映演時，應將其片

名、級別、放映格式、發音

語言、映演時間及廣告片時

間，於映演場所之顯著處揭

示之。電影片映演業設置網

路訂票系統者，亦同。 

映演人映演電影片時，

應於映演場所之顯著處，揭

示前項所載事項。 

電影片映演業及映演人

為執行電影片分級制度，有

確認電影片觀眾之年齡、條

件必要者，得要求觀眾出示

證明。 

電影片映演業，應於映

演場所或電影票券之顯著處

明確標示投保意外責任險之

保險金額。 

第十五條 電影片映演業於每

一電影片映演時，應將其片

名、級別、放映格式、發音

語言及映演時間，於映演場

所之顯著處揭示之。電影片

映演業設置網路訂票系統者

，亦同。 

映演人映演電影片時，

應於映演場所之顯著處，揭

示前項所載事項。 

電影片映演業及映演人

為執行電影片分級制度，有

確認電影片觀眾之年齡、條

件必要者，得要求觀眾出示

證明。 

電影片映演業，應於映

演場所或電影票券之顯著處

明確標示投保意外責任險之

保險金額。 

一、修正第一項。 

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應以

要求映演業於出售門票前揭

示全部映演期間安排（預告

片、廣告片、映演正片時間

），使該播映安排成為其契

約內容，供消費者決定是否

接受映演業之映演安排而願

意至其映演場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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